关于湖北省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投资自主更新项目—卡夫卡绿洲项目幸福食堂小卖部合作经营单位招商公告

一、项目基础情况
1、地理位置：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南一路66号湖北省建筑设计院内卡夫卡绿洲一楼独立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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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使用面积：小卖部建筑面积11.55㎡；
3、现状描述：卡夫卡绿洲项目作为公司自主更新品牌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功引入幸福食堂、酒吧轻食、共享办公等多元业态，形成良好的社区服务与社交氛围。随着食堂运营逐步成熟，职工与社区居民对便捷购买日常副食产品的需求日益增长。
为丰富项目功能、提升服务配套能力，拟在幸福食堂一楼独立区域（面积约11.55㎡）设立小卖部，用于销售副食、饮料、方便食品等日常消费品，满足办公人群与社区居民的即时消费需求，进一步完善项目的功能闭环
二、招商要求
1、意向业态
本次拟引入小卖部,公司与与小卖部合作经营拟采取“收益分成”的合作模式。
2、交付标准
小卖部采用硬装交付模式，风格与卡夫卡绿洲食堂一致，具体以实际交付为准。
3、运营期限：3年。
三、响应要求
1. 依法设立：具备有效的营业执照。
2.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提供有效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扫描件正反面；个体工商户提供经营者身份证扫描件正反面。
3. 信誉要求：
（1）未被依法暂停或取消投标资格；
（2）未被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
（3）未进入清算程序，或被宣告破产，或其他丧失履约能力的情形；
（4）在最近三年内未发生重大质量问题；
（5）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www.gsxt.gov.cn）未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供应商需提供查询截图，个体工商户可不提供）；
（6）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供应商需提供查询截图）；
（7）在近三年内供应商及其法定代表人（经营者）无行贿犯罪行为（供应商需提供声明）；
（8）不存在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存在的其他情形；
4. 提供响应文件:包括公司/品牌简介、响应要求提供的证明材料、技术方案、报价表等。
四、比选方式
1.招商形式
公告招商，本项目共1个包段，每家商户只能选择一个包段投标。
2.评分方法
综合评分法。
3.评分标准
评选内容由商务部分、技术部分、报价部分三个部分组成。设定三个部分不同的权重，其中商务部分(15%),技术部分(70%),报价部分(15%)。所有评选工作小组成员的评分的算术平均值为参选人的最终得分，分值计算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后第三位“四舍五入”。
	指标组成
	指标内容
	评分细则
（得分均以分项满分为限）
	满分

	商务
部分
	合规经营
资质
	投标单位提供有效且在有效期内的营业执照，营业执照所载经营范围包含本次招商对应业态，且无吊销、注销、异常经营等不良记录，得15分
	15分

	技术
部分
	项目理解、目标与愿景
	项目目标定位及核心价值点与我司品牌理念相契合：
科学、合理、针对性强得58-70分；
较合理、可行得35-57分；
欠合理，基本可行得11-34分；
不合理，不可行得0分。
	70分

	报价
部分
	商务报价
	（1） 小卖部报价是商户按月营业额分段报分成比例作为公司收取的分成收益。若分成收益不足月保底金额，按保底金额计取分成，月保底金额已固定，无需报价。
（2） 报价要求：
1、各项报价低于限价不得分。
2、各项报价等于限价，得12分
3、报价高于限价，每有一项报价增加1%，加1分，满分15分；
	15分

	合计
	100分


五、提交时间及评审要求
1、公告时间：2026年6月15日--6月17日
2、送达截止及评审时间：2026年6月18日10:00
3、邮寄或送达地址：武汉市武昌区中南一路66号；联系人：严工，15172531724。
4、送达形式：盖章的纸质响应文件一式叁份，密封装订(两端封口处皆应加盖供应商公章)，正面写明供应商名称、项目名称。   
湖北省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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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响应文件模板 


湖北省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投资自主更新项目—卡夫卡绿洲项目幸福食堂小卖部合作经营单位招商





响应文件





供应商名称：                     
日期：                           


一、公司/品牌简介
(格式自拟）




















二、商务资料
(包括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经营者）身份证明，格式自拟）




三、技术方案
（按招商公告要求，提供相应技术方案，格式自拟。）
4、 
报价表
	序号
	月保底分成
	招商条款/营业额提成比例不低于以下值
	供应商报价/营业额提成比例

	1
	1000元/月
	10%
	


（注：小卖部每月按报价比例交纳营业额分成，分成额低于保底分成时以保底分成金额交纳。）

五、信誉要求
（一）供应商信誉声明
  湖北省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招商单位名称）：
我方在此声明，截止本项目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我方处于正常的经营状态，不存在下列任何一种情形:
（1）被依法暂停或取消投标资格；
（2）被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
（3）被进入清算程序，或被宣告破产，或其他丧失履约能力的情形；
（4）在最近三年内发生重大质量问题；
（5）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www.gsxt.gov.cn）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个体工商户可不提供）；
（6）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7）在近三年内供应商或其法定代表人（经营者）有行贿犯罪行为；
（8）存在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存在的其他情形。
我方保证上述信息的真实和准确，并愿意承担因我方就此弄虚作假所引起的一切法律后果。

供应商：                (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经营者)：            (签字)
 		年		月		日


（二）严重违法失信企业查询结果

	   




备注：供应商自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www.gsxt.gov.cn)查询本单位是否被列为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并将查询结果“截图”附在本表中。（个体工商户可不提供） 


（三）失信被执行人查询结果

	   



备注：供应商自行通过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查询供应商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并将查询结果“截图”附在本表中。


（四）无行贿犯罪行为的声明

  湖北省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招商单位名称)：

我方在此声明，截止本项目开启截止时间，我单位、法定代表人(经营者)      在近三年内(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不曾有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裁定认定的行贿犯罪行为。
我方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供应商：                 (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经营者)：            (签字)
       年     月    日


备注：近3年是指从递交响应文件截止日往前推算的3年，如递交响应文件截止日为2020年9月1日，则近3年是指2017年9月1日至2020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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